恩施机场迁建工程航站楼建筑方案及航站区规划方案征集公告
[bookmark: _Toc228371130]1．征集条件 
湖北机场集团恩施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征集人”）拟实施恩施机场迁建工程航站楼建筑方案及航站区规划方案征集（以下简称“本项目”），征集人委托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征集代理机构，具体实施本次征集工作。本项目已具备征集条件，现进行公开征集，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应征人参加本方案征集的应征。
[bookmark: _Toc129693057][bookmark: _Toc228371131]2．项目概况与征集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期工程总体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00吨、运输飞机起降量28694架次的使用需求设计，航站楼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258万人次的使用需求设计。飞行区指标为4C，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条长2600米、宽45米的跑道及1条与跑道等长的平行滑行道，跑道主次降方向均设置I类精密进近系统；拟新建30800平方米的航站楼、18个C类机位的机坪、1座塔台和1500平方米的航管楼，配套建设消防救援、供电、供水、供油等设施。
2.2 征集范围
[bookmark: _Hlk8903860]本次征集范围为航站楼建筑方案及航站区规划方案征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航站楼建筑方案，重点包括航站楼造型、布局及构型、航站楼内部工艺流程及功能分区以及远期整体造型等。
[bookmark: OLE_LINK2]（2）航站区空侧设计，包括空侧站坪、滑行道、服务车道、停机位等航空器及保障设施设备布局、构型、流线等。
（3）塔台、航管楼造型方案设计。
（4）航站区陆侧及配套工作区交通设施规划。
（5）航站区陆侧及配套工作区建筑及环境方案设计。
（6）建筑方案投资估算编制。
[bookmark: _Toc129693058][bookmark: _Toc228371132]3．应征人资格要求
3.1应征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应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的企业，其注册所在国或者所在地区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商务往来，该企业应具有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主管部门或有关组织核发的企业注册登记证明。
3.2应征人业绩要求
2021年1月1日至应征文件截止时间止，应征人至少具有一项已被采纳的单体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机场航站楼的咨询或设计业绩（指项目建议书、可研、初设、施工图设计、方案征集的业绩）。
注：①业绩证明为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文件/建设单位委托函或建设单位书面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业绩必须为被采纳的中标/中选方案。
③单体建筑面积仅指航站楼设计主体建筑面积，不含相关配套所占面积，以上证明材料中未体现建筑面积的，须附加业主证明。
3.3首席建筑设计师（项目负责人）职称及业绩：
（1）职称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业绩要求：2021年1月1日至应征文件截止时间止，拟派首席建筑设计师（项目负责人）以首席建筑设计师（项目负责人）身份至少具有一项已被采纳的单体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机场航站楼的咨询或设计业绩（指项目建议书、可研、初设、施工图设计、方案征集的业绩）。
注：①业绩证明为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文件/建设单位委托函或建设单位书面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业绩必须为被采纳的中标/中选方案。
③单体建筑面积仅指机场航站楼主体建筑面积，不含相关配套所占面积，以上证明材料中未体现建筑面积或首席建筑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姓名的，须附加业主证明。
3.4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应征，以联合体形式应征的，须满足以下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人）均须满足本项第3.1（1）款的要求。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人）均须满足本项第3.1（2）款的要求。
（3）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人）数量最多3个（含3个），且联合体各方均不得再单独或与其他单位组成新的联合体提出应征。
（4）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境内企业。
（5）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本项第3.2款的业绩要求及3.3款项目负责人要求。
[bookmark: _Toc129693060][bookmark: _Toc228371133]4．方案成果费用
征集人将购买满足本项目要求的方案成果，购买价格如下：
（1）入围前三名，最终中选方案成果转让费为60万元人民币，包括征集阶段的方案成果转让费50万元，以及后续按征集人要求修改完善形成的优化成果、配合机场初步设计阶段的深化成果转让费10万元。入围前三名，但未中选的每个方案成果转让费均为15万元人民币。
（3）第四、五名方案（如有）成果转让费均为4万元人民币。
（4）对其他方案的著作权，征集人一律不购买，也不给予补偿。
征集人按规定支付成果转让费用后，应征人递交的方案成果涉及的所有知识产权、物权等权利均视为归征集人所有，方案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文件、图纸、多媒体演示文件、方案汇报文件、电子版文件及相关附件等。
[bookmark: _Toc129693061][bookmark: _Toc228371134]5．方案征集文件的获取
6.1请应征人于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6月26日，每日上午9：00至11：30时，下午13：30时至16：00（北京时间），将以下资料加盖公章后的彩色扫描件电子版发送至wzycaec@126.com购买征集文件。
资料包括：
（1）境内应征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联系方式（包括联系人姓名、固定电话、手机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
（2）境外应征人：企业注册登记证明、公司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联系方式（包括境内联系人姓名、固定电话、手机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
（3）业绩证明材料：正在进行的业绩提供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文件或建设单位业主委托函，业绩日期以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文件或业主委托函签署日期为准。已完业绩提供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文件或业主委托函，以及业主书面证明文件，业绩日期以业主书面证明文件中显示的最终设计成果交付日期为准。以上证明材料中未体现航站楼建筑面积的，须附加业主证明。
（4）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应征人提供）。
以上资料（法人授权委托书/公司负责人授权委托书需提供原件）需要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征集人留存）。若为非中文资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发送电子资料购买资格方案征集文件的，邮件主题及资料名称应为“应征人名称（联合体需体现全部联合体成员可写简称）+恩施机场方案征集”。
6.2征集文件售价：征集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应征人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民航工程咨询”支付）。
[bookmark: _Toc129693062][bookmark: _Toc228371135]6．应征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OLE_LINK3]7.1递交应征文件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18日09：30分（北京时间），应征人必须在上述时间之前将应征文件送交至: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二纬路中国服务大厦C区三层)（具体地点以征集人或征集代理机构发出的通知为准）。应征人应派其授权代表携带授权委托书现场递交应征文件。
7.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应征文件，征集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129693063][bookmark: _Toc228371136]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征集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网上发布。本公告中所载明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bookmark: _Toc129693064][bookmark: _Toc228371137]8．联系方式
征   集   人：湖北机场集团恩施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恩施许家坪国际机场行政楼311 
联   系   人：昌先生
电        话：（0718）8266980 
征集代理机构：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首都机场二纬路中国服务大厦C区三层
联   系   人：王致远、马驰 
电        话：15210822037
电 子  邮 件：wzycaec@126.com
异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同上
[bookmark: _Toc228371138]9、项目监督部门
[bookmark: _Para_mew6kczu_000014]监督部门：湖北机场集团恩施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纪检工作部
[bookmark: _Para_m0yl9b5f_000022]联系电话：（0718）8953833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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